
半年報：當年七月二十日前編報

年報：次年一月二十日前編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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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安

平區公所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-  -  -  -  

填   表 審  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 112 年 1  月 19  日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，分送市政府主計處複核抽存一份，一份送法務部，一份自存。

　　　　　2.行使求償權對象歸類，如一案同時涉及多項歸類者，應擇其重要者填列，不得重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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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表
填報期間:112年1月至12月 單位：件、新臺幣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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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類 編製機關 臺南市政府(安平區公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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